关于对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当事人给予处分的决定
当事人：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晖
经查明，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晖存在以下违规行为：

2006年6月24日下午，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晖在深圳接待了某券商研究人员的调研，在配合调研工作中除提供了公开披露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内容外，描述了公司实际控制人金浩集团公司的背景和相关商业地产项目内容，展望了公司未来远景规划。6月27日，该研究人员在其调研报告《持续高增长商业地产龙头》中披露了公司未公开重大信息。陈旭晖的上述行为属于向特定对象披露了公司未公开重大信息，违反了公平信息披露原则。

本所认为，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晖未能恪尽职守、履行诚信勤勉义务，其上述行为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2.2条的规定。

鉴于陈旭晖的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3条的规定，本所作出如下处分决定：

对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晖给予公开谴责的处分。

对于湖北博盈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晖的上述违规行为和本所给予的上述处分，本所将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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